
公告编号：2021-017 

 

证券代码：872903        证券简称：ST 万药         主办券商：国融证券 

 

山东万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等相关规定，万安药业（以下简称“公

司”）董事会根据对银行流水及凭证等相关资料的查验，对公司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2018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4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山东

万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以下简称“《2018 年股

票发行方案》”），该方案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经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根据《2018 年股票发行方案》，本次股票发行 700万股，每股价格为人民币

2.6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869.00 万元。截至 2019年 5月 11日，本期募集资

金 1,869.00 万元已全部出资到位。 

2019年 5 月 17日，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

（CAC 验字[2019]0012 号），对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对象认购资金的缴付情况予

以验证。根据上述《验资报告》，公司已收到丰县财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认购人

民币 1,869.00 万元,其中增加股本 700 万股,扣除发行费用后计入资本公积人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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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1,150.23 万元。 

2、2019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经 2019 年 7 月 4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19 年 7 月 31 日公

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山东万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

一次股票发行方案》（以下简称“《2019年股票发行方案》”）。 

根据《2019 年股票发行方案》，本次股票发行 800万股，每股价格为人民币

2.67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2,136.00 万元。截至 2019 年 8 月 8 日，本期募集资

金 2,136.00 万元已全部出资到位。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验资报告》（CAC验字[2019]0101 号），对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对象认购资金的

缴付情况予以验证。根据上述《验资报告》，公司已收到 7 名投资者认购人民币

2,136.00 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为加强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公司建立了募集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2018 年 11 月 14 日和 2018 年 11 月

30日，万安药业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万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并于 2018 年 11 月 15日披露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

管理与监督进行了规定。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对该笔募集资金实

行了集中管理，其存储账户情况如下： 

1、2018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11 月 14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18 年 11

月 30日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针对本次股票发行设立

募集资金专户并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

案。 

2019 年 4 月 29日，公司在东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城支行开设了本次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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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专项账户，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号为 812160101421020371。 

2019 年 5 月 17日，公司与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城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万安药业本次股票发行共募集资金 18,690,000.00 元，已由认购对象按《认

购协议》的约定，于 2019年 5月 10 日缴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募集

资金不存在提前使用情况。 

2、2019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2019 年 7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针

对本次股票发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

三方监管协议》议案；2019 年 7 月 19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计 25名，持有公司 31,000,000 股股份，持股比例总

计 100.00%。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万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公司于 2019 年 7月 23日发布《股票发行认购公告》（公告编号：2019-029）；

鉴于公司决定将公司 2019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缴款账户开户银行变更为东营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东城支行，因此 2019 年 7月 30日，公司在东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城支行开设了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号为

812160101421021859。 

2019 年 7 月 31日，公司发布《股票发行认购公告》（公告编号：2019-030）、

《关于变更 2019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缴款账户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9-031），将变更缴款账户事项予以公告。 

2019 年 8 月 22日，公司与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城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万安药业本次股票发行共募集资金 21,360,000.00 元，已由认购对象按《认

购协议》的约定，于 2019年 8月 2 日至 2019年 8月 8 日，缴入公司开立的募集

资金专户。公司募集资金不存在提前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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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2018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2019 年 6 月 11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股转系

统函【2019】2445 号”《关于山东万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

函》，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备案申请予以审查确认，公司在取得该股份登记函

前，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1）募集资金用途变更 

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9 日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山东万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议案，变更前募集资金用

途为：子公司滨州北海滨能制药有限公司中药配方颗粒项目需要购置生产设备用

于后期开工生产，公司计划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的 30%用于子公司滨州北海

滨能制药有限公司中药配方颗粒项目购置必要生产设备，募集资金总额的 70%用

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变更后募集资金用途为用于子公司江苏归知堂药业有限公

司实缴注册资本，加快江苏归知堂药业有限公司制药项目投产。 

（2）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一、募集资金总额 18,690,000.00 

二、2019年度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11,671.49 

三、2019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8,004,369.63 

1、采购款及加工、设计费 294,293.24 

2、职工薪酬及社保费用 1,044,496.82 

3、办公等日常支出 79,079.00 

4、支付中介机构费用 366,000.00 

5、手续费及贷款利息 20,998.07 

6、江苏归知堂药业有限公司注资 16,199,502.50 

四、2020年度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0.50 

五、2020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697,3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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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手续费 22.80 

2、江苏归知堂药业有限公司注资 697,279.42 

六、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0.14  

注：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募集资金总额+募集资金利息收入-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其中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账户收到利息 0.50 元。截

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中 0.14元存放于募集资金账户。 

因公司上半年收入大幅下降，2020年上半年公司使用 697,100.00元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公司存在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但未及时履行内部审议程序

与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形，经主办券商提示，公司于 2020 年 8月 31日及时归还上

述款项。 

2、2019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2019 年 9 月 10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股转系

统函【2019】4244 号”《关于山东万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

函》，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备案申请予以审查确认，公司在取得该股份登记函

前，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一、募集资金总额          21,360,000.00  

二、2019年度利息收入              15,506.28  

三、2019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1,088,147.26  

1、采购原材料及包装物           4,346,300.00  

2、职工薪酬及社保费用              130,321.39  

3、办公等日常支出             310,099.50  

4、房屋租金             202,025.00  

5、手续费及贷款利息 642.80  

6、研发费 2,500,785.00  

7、设计、施工及装修费 1,6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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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固定资产购置 328,808.33  

9、转入万安药业一般账户           1,631,885.24  

10、转入江苏归知堂药业有限公司一般账户           9,361,280.00  

11、转入山东西苑中医医院有限公司一般账户             656,000.00  

四、2020年度利息收入 136.62  

五、2020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87,495.64  

1、采购原材料及包装物 58,766.00  

2、职工薪酬及社保费用 12,980.00  

3、办公等日常支出 10,000.00  

4、手续费及贷款利息 108.36  

5、设计、施工及装修费 38,893.98  

6、转入万安药业一般账户 100,000.00  

7、转入山东西苑中医医院有限公司一般账户 30,000.00  

8、实缴山东西苑中医医院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32,800.00  

9、江苏归知堂注资 3,947.30  

六、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0.00  

注：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募集资金总额+募集资金利息收入-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转入万安药业、山东

西苑中医医院有限公司一般账户的募集资金使用方向主要是设计、施工及装修费、

研发费等，一般账户中募集资金与其他资金混同使用。 

四、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董事会认为，万安药业使用募集资金过程中，将部分募集资金转入

万安药业及子公司一般账户，与其他资金共同存储于同一账户并使用，募集资金

存放存在违规的情况以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但未及时履行内部审议程

序与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形，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将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

697,100.00 元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除上述情况之外，董事会认为公司能够按照《公司法》、《证券法》、《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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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披露工作，募集资金信息披露合法合规，不存在其他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山东万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6月 30日 


